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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

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

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 代表股份92,902,8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92,220,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5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682,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人，代表股份787,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682,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9％。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53％；反对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0％；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6.00�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情况及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53％；反对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0％；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提案7.00�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215,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8％；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军、深圳市宝明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利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

回避表决。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389,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9％；反对51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4,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740％；反对5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594％；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9.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4,07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71％；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2％；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7％。

就本议案的审议，李云龙、张春、赵之光、张国宏、谢志坚、巴音及合、蒋林、林哲榕作为关联股东，进

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10.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894,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4％；反对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曹余辉律师、严家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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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的激励对象中有2人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1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完全达标， 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78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91.221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将对预留授予的84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18.1962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在职的

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同时为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024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0，其对应不得解除限售的5.51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部分4.7436

万股，预留部分0.7759万股）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17.447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82,043,105股变更为180,868,635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82,043,105元减少至180,868,635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

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

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7月4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证

券部。

3、电子邮件：bm@bmseiko.com

4、联系电话：0755-29841816

5、邮政编码：51608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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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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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豪鹏转债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深圳市豪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4）；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80,610,011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6,202,27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4,407,74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第7栋4楼会议室（二）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9,495,07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398%（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0,610,011股，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6,202,27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4,407,741股，下同），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869,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329%。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5,881,16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78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613,91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56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869,97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29%。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潘党育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9,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8%；反对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4,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2%；反对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9,5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4%；反对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弃权2,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4,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44%；反对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9,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8%；反对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8%；弃权2,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3,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1%；反对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弃权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9,4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反对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2,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4,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9%；反对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弃权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46,6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59%；反对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6%；弃权2,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21,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55%；反对4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25%；弃权2,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确定和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845,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7%；反对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弃权7,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45,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7%；反对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弃权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潘党育先生、深圳市豪鹏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潘胜斌先生、郭玉杰先生、廖兴群先生、周方先生、

陈萍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薪酬确定和2025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1,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7%；反对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弃权7,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46,8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8%；反对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2%；弃权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7,3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0%；反对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4,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52,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1%；弃权4,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53,6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6%； 反对1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 弃权

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28,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4%；反对1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1%；弃权2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3,6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反对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弃权2,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48,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5%；反对1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1%；弃权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881,2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3%；反对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3%；弃权4,

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46,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6%；反对1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8%；弃权4,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潘党育先生、深圳市豪鹏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安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473,1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8%；反对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5%；弃权2,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848,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2%；反对1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7%；弃权2,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三、其他事项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王文若女士、黄启忠先生、华金秋先生依次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颜一然律师、钟羡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318

证券简称：财富趋势 公告编号：

2025-022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光谷软件园C3栋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0,168,7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0,168,7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5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5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过半数董事同意共同推举董事田进恩先生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进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114,224 99.9581 54,147 0.0415 339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115,324 99.9589 53,047 0.0407 339 0.00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114,570 99.9584 53,801 0.0413 339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098,508 99.9460 60,283 0.0463 9,919 0.0077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089,258 99.9389 79,452 0.061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089,258 99.9389 79,452 0.06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092,086 99.9411 65,825 0.0505 10,799 0.0084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0,098,228 99.9458 59,683 0.0458 10,799 0.00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的议案

927,804 94.4864 53,801 5.4790 339 0.0346

4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911,742 92.8507 60,283 6.1391 9,919 1.0102

5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902,492 91.9087 79,452 8.091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3、议案4、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操、张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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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拍卖标的为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持股5%以上股东（含其一致行动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

代集团” ）所持公司的21,840,000股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7.74%，占公司总股

本的1.07%。 若本次拍卖成交并过户登记， 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将由158,

001,816股减少至136,161,816股，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由7.74%降至6.67%。

● 当代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与治理结构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本次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

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获

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当代集团所持公司的21,840,000股股份将被拍卖，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拍卖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及限售类

型

拍卖时间 拍卖人 原因

当代集

团

否

2,000,000 2.54% 0.10%

否

2025年5月29日9时至

2025年5月30日17时止

（延时除外）

当代集团

管理人

拍卖

9,700,000 12.32% 0.47%

10,140,

000

12.88% 0.50%

合计 /

21,840,

000

27.74% 1.07% / / / /

起拍价：1.85元/股。

保证金：0.09元/股（起拍价*5%）。

增价幅度：0.01元/股。

查封及质押：本次被拍卖的股份已被质押，且已被司法标记。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将被拍卖的21,840,000股股份外，公司暂未获悉当代集团

所持公司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记

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当代集团 78,705,094 3.86% 15,975,540 62,729,554 100.00% 3.86%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

司

70,041,630 3.43% 9,189,488 60,852,142 100.00% 3.43%

天风睿源（武汉）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9,255,092 0.45% 0 0 0 0.00%

合计 158,001,816 7.74% 25,165,028 123,581,696 94.14% 7.29%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当代集团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拍卖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

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二） 本次拍卖标的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当代集团所持公司的21,840,000股股

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7.74%，占公司总股本的1.07%。 若本次拍卖成交并过户登

记，当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将由158,001,816股减少至136,161,816股，合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将由7.74%降至6.67%。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敦促有关

方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当代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被拍卖的具体内容以京东资产交易平台公示的相关

信息为准。

（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四条 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第二十二条 （三）通过司法扣

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

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之规定，通过本次拍卖

获得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及报

刊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645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2025-021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梅苑路1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475,6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4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总经理WANG� HONGQI（王洪琦）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罗明生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董事长龚虹嘉先生、董事吴

珊女士、独立董事裴端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李心童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

3、董事会秘书（暂代）陈轶青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和法务顾问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40,565 99.6264 360,758 0.3097 74,300 0.063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40,565 99.6264 338,900 0.2909 96,158 0.082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34,465 99.6212 360,758 0.3097 80,400 0.069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17,665 99.6068 376,758 0.3234 81,200 0.0698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05,065 99.5960 397,058 0.3408 73,500 0.0632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163,991 98.0153 2,230,332 1.9148 81,300 0.069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和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12,846 99.6026 385,677 0.3311 77,100 0.066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确认和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18,946 99.6079 379,577 0.3258 77,100 0.06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4,273,

742

96.8085 397,058 2.6929 73,500 0.4986

7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

度薪酬确认和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4,281,

523

96.8613 385,677 2.6157 77,100 0.5230

8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

度薪酬确认和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4,287,

623

96.9026 379,577 2.5743 77,100 0.52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张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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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日月潭大酒店外3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0,450,8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069,941 98.4950 6,819,924 1.3905 561,016 0.114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032,141 98.4873 6,860,424 1.3987 558,316 0.114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044,941 98.4899 6,830,824 1.3927 575,116 0.117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1,903,841 98.2573 7,944,924 1.6199 602,116 0.122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3,243,741 98.5305 7,028,324 1.4330 178,816 0.036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9,519,418 91.6543 40,431,947 8.2438 499,516 0.1019

7、议案名称：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5,073,541 98.9035 4,977,724 1.0149 399,616 0.081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91,747,8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3,7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67,795,937 90.3908 7,028,324 9.3707 178,816 0.238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2,170,767 97.5703 1,120,296 2.0951 178,816 0.334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5,625,170 72.5631 5,908,028 27.436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91,322,137 92.5220 6,819,924 6.9095 561,016 0.5685

2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1,284,337 92.4837 6,860,424 6.9505 558,316 0.5658

3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91,297,137 92.4967 6,830,824 6.9205 575,116 0.5828

4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90,156,037 91.3406 7,944,924 8.0493 602,116 0.6101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1,495,937 92.6981 7,028,324 7.1206 178,816 0.1813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

关规则的议案

57,771,614 58.5307 40,431,947 40.9632 499,516 0.5061

7

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议案

93,325,737 94.5520 4,977,724 5.0431 399,616 0.404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王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

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